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9年度
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室及附属单位：
根据《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为做好2019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转发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求，以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推动高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服务。

二、支持方向

本次项目申报不设申报指南，申报者根据自身的研究基础和学术特长，自行拟定研究课题。研究课题名称应表述规范、准确、简洁。

（一）体现一定的学术价值、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

（二）基础研究要密切联系国内外学术研究前沿和学科建设需要，要有原创性、开拓性；

（三）优先支持为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促进学术和理论创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社科类项目；

（四）突出项目与平台、团队的有机结合，优先支持以高校科研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为依托的项目。

三、申报条件

（一）申请人（指项目负责人，下同）应为我省高校在职教师或科研人员，具有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原则上不超过40周岁；

（二）申请人一般应为中级及以下职称人员；

（三）每个申请人最多只能申报1个项目，已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或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尚未结题的不能申报；

（四）符合《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其他申报条件。

四、立项程序

（一）采取“个人申报、学校评审、等额推荐、审核下达”的方式进行立项。

（二）教育厅根据各高校往年承担项目情况、各高校学科设置、教师队伍人数情况等，统筹安排项目推荐数，我校项目推荐数为20项，科研处将组织本校项目申报、评审和公示，按项目限额进行推荐，经教育厅审核后给予立项；学校推荐项目不符合立项要求，审核不通过的，不予立项。
五、申报方式
填写word版本《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社科类）），待确定推荐后另行通知申报人员将相关材料以pdf格式报送给科研处。
六、结项要求

在CN刊上发表论文，研究项目成果发表时须标注“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七、报送材料
本次申报截止日期为2019年12月2日，请申报者将纸质版《申请书（社科类）》汇总至单位统一报送科研处，纸质材料一式1份，A4打印，左侧装订。汇总表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由单位统一报送至科研处。word电子版《申请书（社科类）》及Excel版本汇总表的以单位名称为文件名发送至科研处邮箱。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珊珊
电话：0591-23531314
电子邮箱：924411328@qq.com 
2019年11月22日


